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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结算风险基金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了防范和化解证券市场风险，保障证券登记

结算系统安全运行，妥善管理和使用证券结算风险基金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》有

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证券结算风险基金（以下简称“本

基金”）是指用于垫付或者弥补因违约交收、技术故障、操

作失误、不可抗力造成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损失而设立的

专项基金。

第三条 本基金来源：

（一）按照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业务收入、收益的百分之

九提取；

（二）对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采用多边净额担保结算方

式的证券交易，结算参与人按照以下标准逐日交纳：

1.权益类品种，按照成交金额的百万分之九；

2.固定收益类品种现券交易，按照成交金额的百万分之

三；

3.质押式回购业务，按照：1天期回购成交额的千万分

之五、2天期回购成交额的千万分之十、3天期回购成交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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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千万分之十五、4天期回购成交额的千万分之二十、7天

期回购成交额的千万分之五十、14天期回购成交额的十万

分之一、28天期回购成交额的十万分之二、91天期回购成

交额的十万分之六、182天期回购成交额的十万分之十二。

第四条 本基金净资产总额不少于三十亿元。

每一财政年度终了，本基金净资产达到或超过三十亿元

的，下一年度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不再按照本办法第三条第

（一）项规定提取资金，已交纳本基金满一年的结算参与人

不再按照本办法第三条第（二）项规定交纳。对于新加入结

算系统的结算参与人，应当自加入结算系统后，按照本办法

第三条第（二）项交纳本基金，交纳本基金的时间不得少于

一年。

每一财政年度终了，本基金净资产总额不足三十亿元

的，应当自下一年度起，继续提取、交纳本基金。

第五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根据市场发展和风险防

控需要，定期动态评估论证本基金所需规模，并向中国证监

会和财政部报告。

中国证监会会同财政部可以根据市场风险情况，适当调

整本基金规模、资金提取和交纳方式、比例等。

第六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负责本基金的日常管理和使

用。

第七条 对本基金的管理应当遵循安全、稳健的原则，

保证基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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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基金的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、购买关键期限国债，

以及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批准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。

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通过竞争性方式或者询价方式

选择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本基金的存款银行。

本基金在银行的存款余额不得低于本基金上月末净资

产总额的百分之七十。

第八条 本基金资产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资产分开列

账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做好账务记录、定期对账等。

本基金资金运用所产生的各种收益（含孳息）归属本基

金。

第九条 本基金最低支付限额为两千万元。证券登记结

算机构应当规定动用本基金的程序。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按照

规定动用本基金后，应当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报告。

第十条 因结算参与人违约导致出现第二条所列情形

时，应当按照以下次序动用本基金：

（一）违约结算参与人按照本办法第三条第（二）项的

规定交纳的资金；

（二）其他结算参与人按照本办法第三条第（二）项的

规定交纳的资金；

（三）按照本办法第三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提取的资金。

第十一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

法规、部门规章的规定，建立和完善业务规则、内部管理制

度及结算参与人管理制度，最大限度地避免风险事故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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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算参与人应当严格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

章的规定，制定完善的风险防范制度、内部控制制度、风险

应急预案以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，并建立符合中国证监

会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要求的结算业务相关技术系统、业务

连续性管理及容灾备份机制，有效防范风险。

第十二条 因垫付或者弥补违约交收损失动用本基金

后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采取处置违约相关资产和担保资

产、提起民事诉讼、申报破产债权等措施向有关责任方追偿，

追偿款转入本基金。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制定追偿工作管

理制度，保障追偿及时有效。

因技术故障、操作失误动用本基金的，证券登记结算机

构应当制定相应制度，明确对导致技术故障、操作失误的行

为主体的追偿程序、对本基金的赔付机制和追责制度。

动用本基金，不影响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对违约结算参与

人结算财产享有的优先权利。

第十三条 本基金作相应变更、清算时，由中国证监会

会同财政部另行决定本基金剩余资产中退还有关结算参与

人、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比例和数额。

第十四条 本基金的财务核算与管理办法由财政部制

定。

第十五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，

制定本基金的内部管理制度，明确本基金的计收、管理、使

用等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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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对本基金的计收、管理、使用情

况进行记录和保存，并在每一财政年度终了后六个月内，向

中国证监会、财政部报送年度情况报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国证监会会同财政部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5年 12月 8日起施行。2006
年 6月 16日中国证监会、财政部发布的《证券结算风险基

金管理办法》（证监发〔2006〕65号）同时废止。


